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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信规〔2022〕1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Hlk92960062]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绿色发展，强化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在生产、流通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根据《江苏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我们修订了《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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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1月18日














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新型墙体材料绿色发展，提高产品质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规范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管理工作，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根据《江苏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Hlk79504877]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型墙体材料，是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省产业导向，以非粘土（含建筑渣土、淤泥等无毒无害的固体废物）为主要原料生产的，有利于节约土地和资源综合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改善建筑功能，用于建筑物墙体的建材产品。
本办法所称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是指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对墙体材料产品中的新型墙体材料进行行政确认的活动。
[bookmark: _Hlk74929059]第三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是省级墙体材料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bookmark: _Hlk76453706][bookmark: _Hlk75273559][bookmark: _Hlk76467707]设区的市、县（市、区）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职责对墙体材料生产、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管理，做好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工作，受理有关举报和投诉；有关墙体材料机构根据主管部门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第四条  通过认定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取得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证书（以下简称认定证书）。
企业生产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取得认定证书，且符合国家、省有关扶持政策，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专项资金补贴、享受税收优惠。
[bookmark: _Hlk75341875]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应当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对影响建筑主体结构质量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新型墙体材料，供应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到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bookmark: _Hlk73967995]第六条  认定证书在全省范围内有效，各地不得以备案、确认等形式限制获证产品在全省范围内的流通、使用。
第七条  引导新建墙体材料企业采用国家、省有关产业政策导向目录中的鼓励类生产工艺及设备。鼓励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设计、创建绿色工厂、申请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等工作。
[bookmark: _Hlk76716263][bookmark: _Hlk74211154]第八条  企业自愿申请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各级墙体材料主管部门不得收取费用。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可以申请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
[bookmark: _Hlk80191616]（一）产品属于国家和本省公布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目录；
（二）生产规模、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省产业导向；
（三）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并经有资质的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企业申报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换证）申请表;
（二）申报主体承诺书;
（三）有资质的检测（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抽检型式合格检测（验）报告； 
（四）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和生产工艺流程简介;
[bookmark: _Hlk79508859]（五）烧结类产品应当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验）机构出具的掺量检测报告；蒸压类产品应当提供压力容器登记卡、检验合格证；装配式预制混凝土墙板（体）生产企业应当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六）省外企业应当提供所在省（市）的认定证书；
[bookmark: _Hlk76543138]（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提供的材料。
第十一条　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大厅、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多种形式申请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在县（市）范围内的，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在市辖区范围内的，应当向设区的市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省外生产企业可以向拟销售使用地设区的市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或者省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底之前提交认定申请。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应当为申请人提供预约办理等便利服务。
[bookmark: _Hlk76378026]第十二条  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应当对企业提出的认定申请，根据下列情况及时做出处理：
[bookmark: _Hlk92704691]（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当场告知申请企业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或者不予受理的意见。
（二）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应当当场受理。
[bookmark: _Hlk74302513]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现场考察规则，对首次申请认定的企业，组织行业专业人员现场考察；对申请换证的企业或者获得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企业，可以简化现场考察方式。行业专业人员的遴选、回避、考察程序应当接受同级纪检的监督。
省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应当对设区的市现场考察情况进行抽查监督，也可以组织行业专业人员对企业进行现场考察。
[bookmark: _Hlk79744685][bookmark: _Hlk76381523][bookmark: _Hlk76394229]第十四条  受理申请的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初审意见（含现场考察结果）汇总上报省墙体材料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76395602][bookmark: _Hlk75444694]省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应当按程序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对上报的材料进行复核，对拟认定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及生产企业进行公示，对公示有异议的及时组织复审；无异议的，由省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发放认定证书。
第十五条  认定证书由省墙体材料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发放和管理。
第十六条  认定证书有效期三年。换证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个月前申请换证；逾期未申请换证的企业，应当重新申请认定。
第十七条  取得认定证书生产企业的生产场所、生产工艺、主要原材料等有重大变更时，原证书失效，应当及时重新申请认定。
取得认定证书生产企业的名称发生变更，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企业自注销之日起，认定证书自行失效。
第十八条  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每年应当对认定产品及生产情况进行抽检。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的质量监督，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墙体材料的违法行为。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建筑工程使用墙体材料情况的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设计、施工、监理的行为。
[bookmark: _Hlk92705393][bookmark: _Hlk75444821]第十九条  取得认定证书的生产企业每半年向申请所在地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报送产销、能耗、综合利用等数据，设区的市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应当每半年汇总上报本地区的有关数据。
第二十条  取得认定证书的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或者包装上印制产品标识，并通过产品合格证或者销售合同等方式表明产品的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分及含量、工程应用规范名称等。
第二十一条  取得认定证书的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环境管理制度，规范完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严格执行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试验室管理规范。
[bookmark: _Hlk77692813][bookmark: _Hlk79680019]第二十二条  对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管理要求的生产企业，由受理申请的墙体材料主管部门督促整改；情节严重、拒不整改的，转送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二十三条  企业在认定证书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由省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撤销认定，受理申请的墙体材料主管部门收回认定证书，一年内不受理其认定申请：    
（一）生产规模、工艺和设备不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要求或者产品不属于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目录的；
（二）产品抽检不合格，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三）产品连续两年抽检不合格的；
（四）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认定证书的；
（五）伪造、涂改、倒卖、租借、转让认定证书的；
（六）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撤销的。
[bookmark: _Hlk74211490]第二十四条  各级墙体材料主管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认定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赋权地区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及监管工作按照本办法及双方签订的监管责任书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bookmark: _Hlk77061845]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2年2月18日施行。关于印发<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苏经贸环资〔2009〕24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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